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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補助作業注意事項第十八點修正總說明 

 

「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補助作業注意事項」(下稱本注意事項)於一百零七年十一

月二十二日訂定發布，並於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發布。本次考量「智慧防汛網推廣

建置計畫」主要係為防災預警應變所需，每年防救災業務計畫訪評時，除就水情資訊上傳

情形進行評比外，亦可納入防災預警應變成效，經評估執行尚無窒礙之處，爰依行政院一

百零八年六月五日院授主預經字第一零八零一零一二六零號函建議，修正第十八點規定，

將防災預警應變成效納入防救災業務計畫訪評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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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補助作業注意事項第十八點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

十八、本計畫執行完畢後之

營運、維護、管理工作

應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自行籌款辦理。本署

於每年防救災業務計畫

訪評時，應就水情資訊

上傳情形及防災預警應

變成效進行評比。 

十八、本計畫執行完畢後之

營運、維護、管理工作

應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自行籌款辦理。本署於

每年防救災業務計畫訪

評時，應就水情資訊上

傳情形進行評比。 

考量「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

計畫」主要係為防災預警應

變所需，本計畫執行完畢

後，本署於每年防救災業務

計畫訪評時，除原定應就水

情資訊上傳情形進行評比

外，新增防災預警應變成效

項目。 

 


